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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氧化铝申报要素中含有三乙醇胺

2016年10月19日，当事人向海关申报进口一般贸易项下2项货物，其中第1项货物氧化铝（空气净化用、96%氧化铝4%高锰酸钾）5516.50

千克。经查，上述货物成分中含有高锰酸钾，进口需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口许可证》，申报进口时当事人未能提交

上述证件。事后，当事人未能补办上述证件。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人民币16000元。

未尽合理审查，出口规格型号申报中含三乙醇胺

2023年3月17日、2023年11月2日，某公司委托当事人在报关单项下以一般贸易方式分别申报出口聚合物淬火液规格型号中申报三乙醇胺

含量均为10%；2023年5月5日至2024年2月19日，该公司委托当事人在6票报关单项下以一般贸易方式申报出口脱模剂规格型号中申报三乙

醇胺含量均为5%。经查，该公司在2023年3月17日至2024年2月19日期间出口的聚合物淬火液及特种脱模剂中实际不含有三乙醇胺：根据

生产工艺通知单及安全技术说明书，该公司在2017年之前生产的产品中含有三乙醇胺，2017年后，因生产工艺改进，聚合物淬火液及特

种脱模剂成分含量中已用其他化学物质替代三乙醇胺。故2023年3月后该公司生产及出口的两种产品均已经不含有三乙醇胺。造成上述申

报错误的原因系该公司工作疏忽、未能严格审核产品物料信息，错误的使用了2017年旧版本安全技术说明书的信息进行申报，导致所申

报产品规格型号中含有三乙醇胺成分。当事人对委托人所提供情况的真实性未能进行合理审查，在没有对应许可证的情况下向海关申报

了含有涉证成分的物料，致使涉案货物申报与实际不符。

当事人作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因工作疏忽对委托人所提供情况的真实性未进行合理审查，致使出口货物聚合物淬火液和特种脱模剂实

际化学成分申报不实，影响海关统计准确性的行为，决定对当事人科处罚款人民币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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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稀土永磁体含铽元素

2025年7月23日，当事人向宁波机场海关申报出口一票稀土永磁体，报关单号310920250599963004。经海关查验并经取样检测及复检，该

票报关单第三项货物（规格尺寸9.4*1.16*1.04）含铽元素0.13%左右，属于管制物项，出口需提交《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海关

发现上述违法行为后，当事人主动缴纳足额保证金且认错认罚，并于2025年10月20日完成删单退关手续。

当事人未经许可擅自出口管制物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处罚款人民币10000元整。

未经许可出口天然石墨

2024年7月11日，当事人委托宁波宏硕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一般贸易监管方式向海关申报出口1票货物，报关单号为

310420240549614326，申报货物共10项，其中第六项申报品名为石墨，申报总价为3089.56美元，申报商品编号为2504900000。经海关查验

并经检测，发现该项货物由天然石墨制成，鳞片状，应归入商品编号2504101000项下，属于管制物项，出口需提交《两用物项和技术出

口许可证》。当事人未经许可擅自出口管制物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处罚款人民币3300元。

未经许可出口金属处罚50万人民币

2024年11月25日，当事人委托深圳市欣通祥进出口有限公司代理当事人以一般贸易方式向天津东疆海关申报出口金属20440千克，申报商

品编号为8106101011(监管证件代码:3，需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申报最终目的国为印度。经查，实货为金属铋，属出口管制物项，

出口需交验《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当事人出口时不能提供《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当事人未经许可擅自出口管制物

项。当事人积极配合海关调查且认错认罚，办理退关手续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具有减轻行政处罚情形，科处罚人民币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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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模具涉出口管制

2024年2月8日，当事人以一般贸易监管方式向海关申报出口1票货物，申报货物共3项，其中第二项申报品名为石墨模具，申报数量为

1000千克，申报商品编号为2504900000。经海关查验并经化验鉴定，发现该项货物实际为石墨块，固定碳含量为99.97%，应归入商品编号

3801909010项下，属于管制物项，出口需提交《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当事人未经许可擅自出口管制物项，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科处罚款人民币3700元。

反应釜申报编码错误涉及两用物项

当事人于2022年10月27日向海关申报出口至老挝一般贸易项下搪玻璃反应釜等13项货物，其中：1、搪玻璃反应釜21套，申报价格

CIF147453.85美元；2、搪玻璃反应釜9台，申报价格CIF50916.9美元，上述两项货物申报商品编号均为8419899090。经查，实际出口货物

应归入商品编号8479820010，出口需提供《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货物价值人民币1365236.93元。上述事实业已构成违反海关监

管规定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八十六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三）

项之规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科处罚款人民币122000元。

胶粘剂丙酮含量超40%

2024年11月6日，当事人委托宁波铭宇报关代理有限公司，以一般贸易监管方式向海关申报出口1票塑料胶粘剂，申报丙酮含量为20%-

25%。经海关查验并经检测，发现该票塑料胶粘剂中含有质量分数46.08%的丙酮，出口需提交《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当事人

未经许可擅自出口管制物项，科处罚款人民币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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